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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2/2021_2022__E4_BB_B7_

E5_A4_96_E8_B4_B9_E7_c46_542431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“销售额为纳税人销

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”

，“所称价外费用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、补贴基

金、集资费、返还利润、奖励费、违约金（延期付款利息）

、包装费、包装物租金、储备费、优质费、运输装卸费、代

收款项、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。”“凡价外

费用，无论其会计制度如何核算，均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应纳

税额。 企业向购货方收取的价外费用，应根据《企业财务通

则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行业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

，但依据增值税税法有关规定，价外费用则应并入销售额计

算应纳税额。因此，企业价外费用的会计处理，必须把会计

核算和应缴增值税结合起来。现将各项价外费用的增值税会

计处理详述如下。 1.收取手续费、包装物租金： 借：有关科

目 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2.收

取补贴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补贴收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

销项税额） 3.收取违约金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营业外支出（

因为支出作营业外支出、故收入冲减营业外支出） 应交税金

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4.收取基金、集资费（具有专款专

用性质）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其他应付款××基金、集资费 

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5.收取奖励费、优质费、

返还利润（具有价格上加价的性质）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产

品销售收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6.收取购货方



延期付款利息（冲减财务费用）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财务费

用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7.收取包装费、运输装

卸费、储备费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产品销售费用 应交税金应

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8.代垫款项（不包括符合下列条件的

代垫运费：①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；②纳税

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）。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应收账

款或其他应收款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9.代收款

项（如广告宣传费等）： 借：有关科目 贷：其他应付款 应交

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例如：某工业企业向购货方收

取价外费用延期付款利息2340元，存入银行 借：银行存

款2340 贷：财务费用2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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